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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取文书


委托方办案人到认证中心领取鉴定结论书，签字，按规定交纳鉴定费





制作文书


按规定制作车辆物品损失项目明细表和价格鉴定结论书





事故处理


当事各方持鉴定结论书到交警队进行事故处理





申请复核


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，须在十五日内（交警队未出具“调解书”前）书面向交警队申请复核





报废及物品损失


达到报废的车辆及物品，须由车主提供原购车发票及购置时国家所规定的有关税费票据、物品运输地发票或有效证明。受损物品及设施需由委托方提供购货发票及设施预算报告





领导签发


核实损失项目、数量、价格与修理工时费用，签字





车物损单位





委托鉴定


持事故发生地交警队开具的委托书到指定鉴定办公室委托





委托登记


登记委托日期、委托单位、交警队办案人、鉴定单位主办人、车型、车号、联系电话，了解事故主要情况





勘察现场


车物损鉴定人员赴停车及事故现场勘验损坏项目并逐项登记，勘察人、车主对损坏项目确认后签字





市场采价  核定工费


按确定的项目到定点采价单位和市场调查采集配件价格及物品价格、维修费用，确定修复工时费用，采价人员和工程师签字








拖车


车辆如存在隐损部件，现场无法确定，在规定的拆检单位，由鉴定人员负责开具车辆拆检通知书并通知拆解厂拖车





车辆拆检


由定点拆检单位对损坏的隐蔽部位进行拆检。车辆拆解后，鉴定人员和当事人按约定时间到拆检现场核对损失项目，确认后鉴定人员和车主签字








